
 

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
 

师教质量〔2019〕2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宝钢教育奖 
北京师范大学评选工作细则 

 
宝钢教育奖是宝钢教育基金会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项主

要的公益事业。为做好宝钢教育奖的评颁工作，根据《宝钢教育

基金会章程》特制订本细则。 

    一、评选范围 

1.在籍的本科生、研究生和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5年及以上的

在编教师。 

2.往届宝钢优秀学生奖及优秀教师奖获得者不得参加优秀

奖的评选，往届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及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，

不再参加本奖评选。 

3.近三年内已经获得宝钢教育奖者，望不再重复申报。 

二、评选条件（摘自宝钢教育奖评颁实施细则） 

（一）申报宝钢优秀学生奖的条件 

1.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模范遵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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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，诚实守

信。 

2.勤奋学习，成绩优秀。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、创新能力、

动手能力、灵活运用知识能力、口头与书面语言表达能力（以下

简称五种能力）；“创新创业”实践中取得突出成果；研究生还应

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，并取得一定的优秀研究成果。 

3.尊重师长、友爱同学，乐于助人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公

益活动，能承担社会工作，具有团结协作精神。 

4.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身心健康，乐观进取。 

（二）申报宝钢优秀教师奖的条件 

1.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团结协作精神；爱

岗敬业，师德高尚，治学严谨，教书育人。 

2.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，近三年须连续承担本科生教学任

务。 

3.近三年每学年完成本研公共基础或专业基础课授课在 64

学时以上，且教学效果好，深受学生和同行好评。 

4.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基本建设，在教学内容、教

材、方法、手段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果，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

果奖，或在核心期刊及以上刊物上发表教育教学研究论文，或有

正式出版的教材、专著等。 

5.注重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教育和影响以及“五种能力”

的培养；注重因材施教并取得显著成效。直接培养、指导的学生

在科学研究、竞赛、设计、创新实践和社会服务等活动中取得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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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成绩，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。 

6.有与职称相应的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，特别是能够将学科

前沿知识和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实践中。 

三、评审程序 

1.学校公布申报名额、个人申报、学部院系初评、学校评审

及公示。 

2.公示无异议后学校确认宝钢优秀学生奖和宝钢优秀教师

奖获奖名单，报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备案。 

3.宝钢优秀学生奖和教师奖排名第一者，经学校提名，分别

参加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和优秀教师特等奖评选。 

四、获奖金额 

宝钢优秀学生奖：金额为 1万元／人； 

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：金额为 2万元／人； 

宝钢优秀教师奖：金额为 1万元／人； 

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：金额为 10 万元／人； 

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奖：金额为 3万元/人。 

五、本实施办法由教务部和党委学生工作部共同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部          党委学生工作部 

2019 年 6月 13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